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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新 消 息 
  出生登記案件自 7 月 3 日得於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(原本所誤植為

7 月 1 日，在此更正) 

     行政院內政部因考量出生登記係登載新生兒已出生之事實，為便利其父母及早辦理出生登記，以保障新生兒權利，

且現行辦理出生登記併發相關之生育獎勵金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金額不一，爰開放出生登記得向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，自 106 年 7 月 3 日起實施。   

遇見 TRUE LOVE 內政部單身聯誼活動  熱烈進行中  

     去年內政部所舉辦的單身聯誼活動，超過 10 對以上的佳偶步入婚姻的幸福殿堂喔！歡迎還沒有對象的民眾踴躍 

報名，爭取為自己找到幸福的機會，請使用下方路徑，找到自己喜歡的主題及梯次。 

     線上報名網站與活動介紹：http://www.ris.gov.tw/love106 

     詳細活動需知：補助辦法與報名資格：http://www.ris.gov.tw/love106/campaign.html 

     為了網絡安全性，如欲報名請使用電腦喔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掃瞄了解詳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網站 

活動官方臉書 

補助辦法 

報名資格 

http://www.newluchu.gov.tw/introduce/hrtraffic.html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imgres?imgurl=http://wp.styletc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14/10/1178.jpg&imgrefurl=http://wp.styletc.com/archives/32392&docid=ene-_G247zVHBM&tbnid=iszCzL9I0WMnKM:&vet=10ahUKEwjy_-362arUAhVLn5QKHYi0A8kQMwhDKBYwFg..i&w=640&h=374&bih=651&biw=1252&q=%E6%9B%96%E6%98%A7&ved=0ahUKEwjy_-362arUAhVLn5QKHYi0A8kQMwhDKBYwFg&iact=mrc&uact=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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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 民 措 施 
  蘆竹戶政致力打造母嬰友善設施，哺(集)乳室已整修完成，敬請多加利用！   

    還記得當初哺集乳室整修時，只能跟想使用的民眾說聲抱歉，並引導其前往樓下地政事務所使用，還記得當時民

眾失望的臉龐，但有個美麗的藍圖已在我們心中悄悄成型…從相關物品的購置、牆面的規劃、使用的說明…每一樣都是

蘆竹戶政的心血結晶，只為提供給需要的親子更舒服自在的感受。 

    公部門的哺集乳室不再僅是為合法而建的陽春模型，我們不願民眾面對各項匱乏而只能用忍耐的心情走進、失望

的態度離開。整修後的哺集乳室，可以讓您輕鬆照顧寶寶而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準備周全，本所除配有奶瓶消毒機、備

用尿布、奶瓶刷等，並提供溫水，設置反針孔偵測設施由專人每日檢查，讓您可以放心共度與寶寶的親密時光。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本所兒童遊憩區暨圖書區已建置完成，歡迎使用！  

    本所為加強便民服務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並促進親子交流，兒童遊憩區暨圖書區已建置完成囉！本區有音樂跳跳

馬、卡通「粉紅豬小妹」的主角佩佩及喬治、拼圖、磁性畫板與書籍，內容豐富、場所安全，歡迎至本所洽公時，多

利用本區設施，創造屬於彼此的甜美回憶！已有許多家長洽公後陪伴孩子在此親子共讀，場面溫馨動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善前 
改善後 

蘆竹戶政 

貼心關懷  

用心服務！ 

改善前 改善後 

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第八條規定：「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，禁止、驅離或妨礙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者，處 

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。」 

 免付費孕產婦關懷專線 080087087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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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令 宣 導 
 姓名變更登記  

申請人  

1. 本人。 

2. 法定代理人：未成年人(未滿 20 歲)由法定代理人辦理。 

應備證件  

1. 當事人國民身分證（未領證者以戶口名簿代替）、戶口名簿。 

2.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簽名）、相片 1 張，得免繳交相片之情形，請參 

   照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。 

3. 改姓、改名或變更姓名證明文件。 

4. 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單方申請，須另附他方之同意書。 

註：有下列情事之姓名變更登記不開放異地申辦： 

1. 當事人尚未具有原住民身分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，因回復傳統姓名 

   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 

2. 當事人已具有原住民身分，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7 條第 2 項 

   規定，未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，致喪失原住民身分。 

法令依據  

    依姓名條例第 9 條第 2 項規定，如您是因「字義粗俗不雅、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」而申請改名，以三次為

限，但未成年人第二次改名，應於成年後始得為之，還請您特別留意。 

 性別平等，從父姓母姓一樣好  

    依民法第 1059 條規定，未成年前，可以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；成年後，可以自行申請變更為

父姓或母姓，而前二項之變更，各以一次為限。如果父母離婚、一方死亡、生死不明滿 3 年或顯有未盡保護或教

養義務之情事者，為了子女利益，可以請求法院宣告變更姓氏為父姓或母姓喔！ 

還有，別忘了！變更姓氏後，您的直系血親卑親屬(子女)也要隨同改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左圖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 

更改姓名申請書 

國民身分證規格 

辦理姓名變更登記已開放

異地辦理，得向任一戶政

事務所為之。 

99 年至 105 年出生登記全國從母姓人數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imgres?imgurl=http://mobiz.cc/tpls/tw/assets/icon/icon_friend.png&imgrefurl=http://mobiz.cc/index.php?do%3Dmobile&docid=mQW8CGdfKaBq8M&tbnid=XFCDQmhPr-AZvM:&vet=10ahUKEwi2jKCXv9LTAhXMpZQKHVwhCII4rAIQMwguKCwwLA..i&w=400&h=220&bih=788&biw=1516&q=%E6%89%8B%E6%A9%9F&ved=0ahUKEwi2jKCXv9LTAhXMpZQKHVwhCII4rAIQMwguKCwwLA&iact=mrc&uact=8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imgres?imgurl=http://mobiz.cc/tpls/tw/assets/icon/icon_friend.png&imgrefurl=http://mobiz.cc/index.php?do%3Dmobile&docid=mQW8CGdfKaBq8M&tbnid=XFCDQmhPr-AZvM:&vet=10ahUKEwi2jKCXv9LTAhXMpZQKHVwhCII4rAIQMwguKCwwLA..i&w=400&h=220&bih=788&biw=1516&q=%E6%89%8B%E6%A9%9F&ved=0ahUKEwi2jKCXv9LTAhXMpZQKHVwhCII4rAIQMwguKCwwLA&iact=mrc&uact=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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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政 焦 點 
 寶貝我們的下一代—桃園市生育津貼  

申請資格  

  新生兒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，其設籍本市連續達一年以上，且申請時仍設籍本市之父或母，得申請本要點津貼： 

(一)新生兒在本市各戶所辦理出生登記。 

(二)非於國內出生之新生兒，返國後在本市各戶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。 

前項設籍期間之計算，以最後遷入本市之日起，算至新生兒出生之日止。 

新生兒之父母因死亡、行蹤不明或受監護宣告致無法提出申請者，得由同戶籍之監護人或三親等以內血親提出申請。 

申請方式  

本津貼採申請制，申請人需於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，逾期視為自動放棄。 

發放金額  

單胞胎每胎發放新臺幣 3 萬元  (以新生兒取得出生證明為準)、雙胞胎每胎發放新臺幣 3 萬 

5,000 元、三胞胎以上，每胎發放新臺幣 4 萬 5,000 元 

應備文件  

一、申請人親自申請：申請表、同意書、申請人之身分證、印章及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二、委託他人代為申請：申請表、同意書、受託人之身分證及印章、申請人之身分證、親筆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 

    及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 生個寶貝 幸福加倍-–桃園市育兒津貼  

  申請資格   

一、照顧 3 歲以下兒童。 

二、兒童及申請人（父及母）三方均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，且自受理申請日向前推算，需連續達一年以上。 

三、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。 

四、兒童未滿 1 歲，在本市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，且戶籍未有遷出本市記錄者，則不受設籍 

    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達 1 年以上之限制。 

五、兒童之父母一方為無戶籍國民、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者，不受設籍本市之限制。 

六、申請人及兒童最近 1 年內居住國內之時間合計達 183 天。 

發放金額  

凡符合資格者，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3,000 元，至兒童滿 3 足歲當月止。 

申請應備文件  

一、申請表(自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網站下載或至各區公所、戶政事務所索取)。 

二、申請人(父母雙方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)國民身分證影本及兒童身分證明文件(例如:戶口名簿影本) 

三、申請人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。 

四、申請人雙方印章。 五、申請人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國民、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者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。  

兩項津貼申請窗口： 

兒童戶籍地之區公所 

社會課或各戶政事務所

辦理。 

 



 

 

  

 

 


